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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国家历史名城保护再加
一道监督严令。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加
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
项评估工作的通知》（下称《通
知》），要求全面准确评估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情况、保护
对象的保护状况，及时发现和
解决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
拆除等突出问题，切实提高名
城保护能力和水平。

《通知》还以附件形式发
布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不力处理标准（试行）》，针对
不同情形，分为“可进行通报
批评”“可列入濒危名单”“可
撤销其名城称号”三类。这意
味着，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不力的情况有了明确的处
理标准。

《通知》公布的系列规定
以及处理标准究竟对保护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有何实质性
帮助？城市更新的大趋势下
又该如何延续城市历史文化
风貌？

定期评估确有必要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进程中，孕育出不少因深厚文
化底蕴和特殊历史地位而青
史留名的城市。这些城市，有
的曾是王朝都城，有的曾是当
时的政治、经济重镇，有的曾
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
的因为拥有珍贵的文物遗迹
而享有盛名，有的则因为出产
精美的工艺品而著称于世
……这些城市的留存，为当代
人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一个
窗口。

1982年，为了保护那些曾
经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或是近代革命运动、重大
历史事件发生地的重要城市
及其文物古迹免受破坏，“历
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
出。此后，为了保护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国家先后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确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制度，并明确规
定由国务院制定保护办法。
2005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规范》施行，确定了对历
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原则、措
施、内容和重点；2008年，《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施行，规范了我国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申报与
批准。截至 2021 年 11 月 7

日，国务院已将138座城市列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然而，仍有不少国内知
名历史文化名城因保护不力
而被公开点名。2019 年 3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文物局发布通报称，经过评
估检查，发现山东省聊城市
在古城内大规模拆建并进行
房地产开发；山西省大同市
在古城内拆真建假；河南省
洛阳市在历史文化街区违反
规划大拆大建；陕西省韩城
市在古城内成片拆建、破坏
山水环境；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搬空历史文化街区居民
后，街区长期空置。因此，对
上述5个城市因保护工作不
力致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严重
破坏的情况予以通报批评。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这在
一定程度上证明，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定期评估确实十分有
必要。因此，此次《通知》要
求，自2022年开始，各名城每
年应开展一次自评估工作，对
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情况进行
总结，形成数据翔实、直面问
题的年度自评估报告，并附相
关证明材料。

评估不达标后果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
以附件形式发布了《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处理标
准（试行）》，针对多种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不力的情况列举
了相应处理情形。例如，发

生重大文物违法行为、重大
文物安全事故，或者对文物
违法问题和安全事故隐瞒不
报、迟报谎报、查处不力的，
可进行通报批评；违法违规
撤销、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
除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群众反
映强烈等的，可列入濒危名
单；列入濒危名单后没有按
期限要求进行整改，或整改
后仍达不到预期效果，且拒
绝继续整改的，可撤销其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通知》一方面让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有了明
确的处理标准；另一方面，也
足以看出国家对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不力相关行为的整改
决心。”闻旅CEO周海涛告诉
记者，此次《通知》附件的处理
标准分为三档，最严重的后果
是被撤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的称号，这对于当地而言，影
响重大。

“撤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称号，对当地政府执政能力评
估、历史文化相关产业发展等
方面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影
响。”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
院首席专家孟立联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称，地方
政府守土有责，自当按照法律
法规及政策的有关规定来保
护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处
理标准的明确，将为地方保护
自身历史文化提供规范，亦将
为地方政府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提供遵循依据。

江苏理工学院旅游产业
创新中心负责人王聪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保护这些城市的历史文化资
源，使其在科技进步时代下仍
能保持历史个性及风貌，并能
被富有创造性地传给一代代
人，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
任。“相关城市倘若由于保护
不力甚至破坏历史文化遗产
而被撤销名城称号，在对城市
整体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同
时，也严重导致城市历史文化
厚重感的消失。缺少历史文
化的积淀，城市发展将失去灵
魂。”王聪说。

平衡城市更新与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的关系

城市承载了人们的生活，
而历史塑造了城市的灵魂。正
是长久积累下来的历史文化底
蕴，赋予了城市独特的印记。

不少能完整展现中华民
族悠久灿烂文化的古城，在历
尽沧桑、经过无数次自然和人
为因素的破坏后，濒临湮没的
危险。随着新城崛起、旧城老
去，城市更新逐渐成为城市发
展的必然趋势之一。有专家
表示，简单来说，城市更新的
目的是对城市中某一衰落区
域进行拆迁、改造、投资和建
设，以全新的城市功能替换功
能性衰败的物质空间，使之重
新发展和繁荣。

事实上，城市更新和保护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不冲突，

但如何做好二者平衡是问题
的关键。孟立联认为，历史文
化为城市更新注入了新动力，
而城市更新为历史文化保护
提供了新方向。体现城市内
涵应当成为城市更新的基本
原则，而历史文化恰恰就是城
市内涵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的
统一就是赓续发展。

“首先，要增强保护意识
和手段；其次，在更新过程中，
要仔细论证，做好规划，十分
重视名城的独特个性和风貌
不被破坏；再次，充分发挥现
代科技在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更新与保护要关注地域
的差异。”在王聪看来，由于自
然环境、历史条件的差异，我
国历史文化名城经济和社会
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一般而
言，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带城市
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
黄河流域和内地边远地区发
展水平较低，不少城市位于贫
困地区，城市保护与发展任务
甚为严峻。

值得一提的是，为防止因
大拆大建而破坏历史文化名
城，去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城市
更新改造中切实加强历史文
化保护坚决制止破坏行为的
通知》。全国多地对此积极响
应，不断创新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利用机制。例如，北京市发
布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条例》，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到底“保什么”“谁来保”

“怎么保”“怎么用”给出了更
明确的答案，并提出要设立北
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
拟实施保护名录制度，将符合
标准的保护对象纳入保护名
录，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申
报、推荐保护对象。此外，北
京还拟创设预先保护制度，经
核实初步确认具有保护价值
的，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
迁移、拆除预先保护对象。

此外，中国城市报记者注
意到，一些城市还通过建立市
级协调机制、厘清部门职责权
限、细化落实基层保护责任等
方式，不断加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利用机制的创新创
建。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在
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其率先在
全国成立长沙市城市人居环
境局，全面整合城市有机更
新、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城市体检等
职能职责，统筹协调历史文化
保护、人居环境提升和可持续
发展。

两部门发文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评估工作两部门发文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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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层面，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多地也出台了具体政策。例如北京市发布实施了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提出将为保护北京老城风貌提供法治保障，维护历史文化遗产

的真实性、历史风貌的完整性、社会生活的延续性、城市功能的多样性。图为位于北京市东四

十条22号的明清皇家粮仓遗址——南新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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